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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一、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云龙湖桥
下堆积了大量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无人清
理。

二、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曹仲村秋
玲养殖场有合法手续，且已经经营了20年。当
地执法局为迎接环保督察，于9月30日以违建
的名义强拆了养殖场。

沈阳市铁西区滑翔六小区南侧1楼门市房
有大量拆解冰箱的企业，所有企业没有环保手
续，拆解过程中释放的氟利昂等危险化工气体
未经处理直排，气味刺鼻；冲洗冰箱拆解件产
生的大量含有油污废水直排沿街雨水管网，进
而汇入河流。举报人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但
均无果。

沈阳市铁西区翟家乡后谟村喻某某非法
占用土地，侵占约 100 亩防洪林，从事采砂活
动，向承包人鱼塘倾倒残土和生活垃圾，现场
臭气熏天，地下水被污染。

一是大连市瓦房店谢屯镇沙山村南海海
域的承包方用南山上的石头填海，造成生态破
坏。二是沙山村南山被私自开矿，造成大量粉
尘污染。举报人去年曾向中央环保督察组反
映过，但是问题未得到解决。

大连市高新园区兰溪谷小区前面被凌水
湾开发公司私自填海，对方提供不出任何审批
手续，现在每天都在施工。

大连渤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位于大连
市金州区大魏家街道后石村，该公司从2006年
开始开采填海石料破坏环境。举报人去年曾
向中央环保督察组举报过，案件号是 3884 第 4
条。运输公司谎称开采石料用于渤海大道，而
渤海大道2014年才开始修建，举报人认为案件
办理结果不实。

大连市高新园区兰溪谷填海项目在海中
填人工岛，准备建房子，破坏生态环境。

昊宇集团公司在大连高新园区七贤岭海
域建设旅游项目，目前正在违法填海，举报人
称有检查时就停工，没有检查就 24 小时填海。
附近居民因此事已上街游行，开发商雇用黑社
会人员打压举报群众。居民曾向高新区社会
事业管理局反映，回复称没有填海工程，不了
解情况，将向上级部门报告，但是一直没有结
果。

大连市高新园区七贤岭EOD二期填海项
目，于2018年8月份左右开始清淤施工作业，用
于商业开发，开发单位称已取得 97%附近居民
小区同意，但实际材料是造假的，并未取得附
近居民同意，且每次环保检查时，施工方都第
一时间撤离了，并且存在夜间施工噪音扰民问
题。

一、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在辽宁进驻期
间，举报人曾向督察组反映大连市金州区金山
包装材料厂和大连普兰店丰远纸制品有限公
司（原兴达纸制品有限公司）批建不符问题（受
理编号65号和5352号），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
大连市及金州区环保局存在弄虚作假、不作为
行为。

二、金州区金山包装材料厂环评报告与验
收报告内容不符，未按照大连市政府淘汰产能
政策的有关要求关停，目前仍在生产。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本
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青石岭村东岭沟山进行
非法开采、强占村民山林、损毁林地、随意堆放
固体废物、直接向太子河排放生产废水、环境
污染严重。

阜新市太平区塔子沟村雨鹏牧业，被阜新
市太平区政府以占用林地为由强制拆除，1 万
多头猪没有安置，现在已经开始拆除工作。举
报人称自己的承包合同显示为荒地而非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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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1月7日现场核实发现：
一、云龙湖南侧桥下确实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二、该养殖户在浑河400米禁养区内，且养殖圈舍为违章建筑，沈阳长白岛经济区管理委员会责成沈阳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和平分局在张贴公告后于9月30日对该养殖户的养殖圈舍进行拆除，并不是为了迎接环保督察而强制拆
除的。

11月7日，现场检查核实发现：
一、该信访件反映地点为滑翔旧家电市场，位于铁西区凌空街道六小区60巷北侧居民楼前，有89家个体经营业户

从事家电维修、二手家电销售等经营行为，该地区商铺是在原滑翔旧家电市场基础上自发形成的。经核实，以上89户
业户为修理、销售旧家用电器的个体工商户，不需要办理环评手续。以上的89户业户均只是维修或销售新旧家电，没
有拆解冰箱行为。

二、业户修理冰箱补充制冷剂时使用R134a和R600a等新型制冷剂，没有使用氟利昂现象，不存在产生氟利昂及
其他气体的排放行为，感观上亦没有其他气体造成的刺激性气味；现场检查未发现冲洗冰箱等旧家用电器的行为。

三、据向周围群众了解，确实存在业户占道经营，个别业户曾偶尔存在冲洗冰箱问题，但并没有冲洗拆解件行为。
四、此处雨、污管网未分流，雨水、污水纳管汇入腾飞一街雨水管网后流向滑翔泵站，通过滑翔泵站提升，最终全部

进入仙女河污水处理厂处理，不存在污水汇入河流问题。
五、监测部门对此处雨水井沉积水进行了采样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污水中石油类指标符合进入污水处理厂标准。
六、有关部门之前接到过对此处占道摆卖等影响市容环境的信访投诉，均进行了及时处理和回复，环保部门未接

到过相关环境污染投诉 。
七、另查，该市场一些商户存在异地经营及无照经营的行为。

一、11月7日，经中法城工作组与后谟村村委会确认，案件所涉喻某某为沈阳市铁西区大青中朝友谊乡后谟村村
民，鱼塘现已不再养鱼，鱼塘内有残土、垃圾堆积，有异味。

二、11月8日，经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确认，喻某某承包的35亩鱼塘有与后谟村村委会
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不存在“非法占用土地”行为，且坑内垃圾不是喻某某本人排放；

三、调阅林业数据库并现场查看，确认喻某某承包地块内无林业用地，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调取涉案地点班图，并提供图样，进一步认定，不存在“侵占约100亩防洪林”问题。

四、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后谟村地下饮用水质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检查结果达标，证明“地下水被污染”
事实不存在；

五、经公安部门调查确认，喻某某不存在非法采砂行为。

一、历史上曾有过在云台山（南山）采石填海行为，现在非法开采行为早已经停止。沙山村海域是围堰养殖，养殖
项目都通过了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并依法办理了海域使用权证，不存在非法填海破坏生态的问题。

二、云台山（南山）矿由瓦房店永兴建材有限公司经营，依法办理了相关审批手续，不属于私自开矿。该矿山生产
中主要有爆破、石子破碎、物料堆放和装卸运输环节产生粉尘，除爆破瞬间和装卸过程产生无组织排放粉尘外，其他环
节均采取了有效的除尘抑尘措施。

2017年5月8日,瓦房店市受理的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曾反映过云台山开矿加工石子粉尘污染问题，针对该
问题，瓦房店市有关部门要求企业采取对矿区内运输道路要全时段洒水、运输车辆进行苫盖、加快石子破碎线除尘设
施安装、料堆要实现全苫盖、外运车辆途经屯中道路全时段洒水等防控措施。目前，通过督办整改，上述措施均已得到
落实，但该企业在开采爆破、物料装卸过程中仍存在无组织排放粉尘现象。

该项目用海手续审批情况：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于2014年7月24日在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网站发布了该项目的
听证公告，2014年10月11日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发布《关于对〈大连市凌水湾EOD国际商务区项目用海工程海洋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辽海渔环字〔2014〕441号）。2015年7月22日该项目在高新区发改局立项备案,2016年8月
16日在《辽宁日报》上刊登了该项目的用海公示。于2016年9月13日缴纳4903.80万元海域使用金，2017年4月24日取
得海域使用权证书，2018年4月16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签发海洋倾废许可证，2018年7月26日大连海事局签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事局航行通告》（连海事〔2018〕航字第4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连海事准
字〔2018〕第19号），2018年9月5日中国海监第三支队签发了《海洋倾倒作业施工通知》。

一、“大连渤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街道后石村，该公司从2006年开始开采填海石料破
坏环境”部分属实。

经调查，不存在大连渤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后石村现有的两家运输公司分别为大连市金州区后石运输队和
大连金渤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后石村2005年-2010年有三处矿坑存在取土的行为，具体如下：1号矿坑在2005年-2006年由村里开采，石料用于
原松源集团项目填海。2号矿坑2008年-2010年由村里开采，用于省级重点项目世茂嘉年华项目填海。3号矿坑2005
年-2010年由村里陆续开采，用于原松源集团项目填海和省级重点项目世茂嘉年华填海项目，该开采行为2008年因侵
占林地被林业主管部门处罚。

此外，后石村三个矿坑最晚已于2010年停止开采，均无开采手续，城乡建设局认定后石村的开采行为已停止超过
两年，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不予立案。

二、“举报人去年曾向中央环保督察组举报过，案件号是3884第4条。运输公司谎称开采石料用于渤海大道，而渤
海大道2014年才开始修建，举报人认为案件办理结果不实”不属实。

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件3884号第4条办结报告中的答复内容为：“1.龙王庙村有人劈山开矿实际情况是金渤
海岸园区负责为渤海大道路基建设工程施工所致。开山情况属实，不存在毁林情况。因渤海大道建设工程需要，大连
金渤海岸管理有限公司在办理采矿许可证的过程中，提前对渤海大道区域进行了部分施工。目前，已取得采矿许可手
续。2.大魏家街道前石村和后石村有人劈山毁林实际情况为金普新区交通局负责承建的渤海大道‘前石隧道’工程施
工所致，该工程立项、规划、土地、环评、林地等建设手续均批复”。

后石村两家运输公司没有开采石料用于渤海大道，上文所述的后石村三个矿坑，已于2010年停止开采，而渤海大
道项目2011年开始建设，所以不存在“运输公司谎称开采石料用于修渤海大道”的情况。

一、大连泓坤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于2014年7月编制的《大连凌水湾EOD国际商
务区项目用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已取得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的核准意见，《环评报告书》
第十三章13.7“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综合评价与可行性结论”明确：“本工程的实施，能较好地发挥海域的自然资源优
势，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海洋环境影响综合分析和评价表明，填海造地将占用部分海域，但对区域整体环境不构成
较大影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只要严格落实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科学优化工程设计，完全可以将工程建
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合理、可承受的程度。从海洋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本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二、根据该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阶段报告书（一）》，2018年9月10日、9月17日监测结果显示，调查区海域
水质环境满足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三、鉴于周边部分群众对EOD项目反映强烈，高新区管委会对该项目用海手续进行了认真核查，发现手续完备；
2017年初，高新区管委会曾作出决定，EOD项目在规划控制上要把握两条：一是容积率和建设密度科学合理把握，二是
填海后岛上全部用作产业项目。

一、该项目用海手续完备。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于2014年7月24日在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网站发布了该项目的
听证公告，2014年10月11日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发布《关于对〈大连市凌水湾EOD国际商务区项目用海工程海洋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辽海渔环字〔2014〕441号）。2015年7月22日该项目在高新区发改局立项备案,2016年8月
16日在《辽宁日报》上刊登了该项目的用海公示。大连泓坤投资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13日缴纳4903.80万元海域使
用金，2017年4月24日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2018年4月16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签发海洋倾废许可证，2018年7月
26日大连海事局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事局航行通告》（连海事〔2018〕航字第4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
活动许可证》（连海事准字〔2018〕第19号），2018年9月5日中国海监第三支队签发了《海洋倾倒作业施工通知》。

二、该项目自2018年9月5日开工以来施工至今，近日施工船只在等待填海石料到达，以进行基床抛石作业。经调
查该项目施工单位夜间未施工。

三、2018年9月8日，信访群众未经允许组织上街打横幅标语，被公安机关及时依法制止，未发现“开发商雇用黑社
会人员打压举报群众”问题。高新区管委会及区社会事业管理局在历次办理群众来访、信访、网上投诉以及上级转办
信访件的过程中，都一一进行了认真回复；2018年5月7日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给王某等大连高新区公众代表专门回
复了《关于大连凌水湾EOD国际商务区项目用海有关问题的复函》并明确指出，该项目“一是审批程序合法。二是审批
用海权限合法。三是通过了严格的海洋环境评价。四是该项目用海经过论证。五是进行了公示公告。”2018年8月，大
连市环保局也两次在《大连日报》上公开回复。

一、大连泓坤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于2014年7月编制的《大连凌水湾EOD国际商
务区项目用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第十一章11.3-11.5写明，“调查范围和调查对象选择工程相邻陆域行政区的
地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机关人员、渔民和附近居民，以及评价范围内可能受影响的海域使用者，发放公众参与调
查表征询意见，发放数量共计30份，回收率100%。”“通过网上公众参与公示，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异议。同时，经对30份
公众参与调查表进行统计、分析，在调查表第11项中有97%的单位和个人对该工程持‘积极支持’和‘同意’态度。”

二、该项目自2018年9月5日开工至今，近日施工船只在等待填海石料到达，以进行基床抛石作业。经调查该项目
施工单位夜间未施工。

一、金州区金山包装材料厂有3台配套造纸机，与该单位审批及验收手续一致。普兰店丰远纸制品有限公司环评审
批内容有两条造纸生产线，目前该厂1条生产线闲置停用，另1条生产线主要设备已拆除。自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以
来，金普新区和普兰店区多次收到过关于金山包装材料厂和普兰店丰远纸制品有限公司举报，举报事项与本次投诉内
容基本相同，均为不属实投诉，金普新区和普兰店区就相关问题已经进行了认真答复，不存在弄虚作假、不作为情况。

二、2003年，金山包装材料厂办理的环评审批中明确表明产量为12000吨/年，建设时按照生产能力12000吨/年建
设，但因实际市场经营的需要，验收时该单位产量为8000吨/年，不存在批建不符情况。2008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印发
了《关于对我市造纸行业进行整治的通知》（大政发〔2008〕38号），要求对淘汰落后产能和设备进行淘汰。按照当时的
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大连市金州区金山包装材料厂不在关闭企业范围内。因此，未按照大连市政府淘汰产能政策的有
关要求关停情况不属实。2018年4月，金山包装材料厂已停产，至今未生产。

经调查，2009年至今，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树台铁矿在青石岭村不存在非法采矿行为。但《采矿
许可证》过期后，原矿区范围内存在筛选有证期间采矿产生的废石、废渣行为，其行为不属于非法采矿。

东岭沟区域林地被毁坏问题属实，本钢矿业公司非法占用青石岭林地进行排渣，占地约63亩。采矿区的开采方式
为露天开采，不涉及生产废水，剥离的渣土在矿区内露天堆放，在采矿区下游两沟之间距公路约500米设置了挡土墙，
在河沟内及两侧未发现有渣土痕迹，不存在污染物随雨水直接流入太子河，造成河水污染问题。2013年，本溪市国土
局针对本钢矿业公司青石岭铁矿随意堆放固体废物问题进行了处罚，罚款213万元。

此案件系由于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太平区塔子沟村雨鹏牧业受到群众举报其违法毁林，经太平区与市森林
公安局调查核实，认定该企业侵占林地面积116.16亩，并造成林地毁坏，已触犯刑法。市森林公安局、太平区检察院、区
农经局等有关单位、部门依法依规对企业进行了行政处罚并追究企业法人代表的刑事责任。

一、针对“被阜新市太平区政府以占用林地为由强制拆除，1万多头猪没有安置，现在已经开始拆除工作”的问题。
“被太平区政府以占用林地为由强制拆除，现在已经开始拆除工作”不属实。按照7月13日区农经局下达的《林业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限定6个月内拆除违法建筑物的期限，考虑到当前行政处罚时限已过半，为保证按期恢复生态，同
时考虑到企业作为养殖业的实际困难，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经济损失，开始着手部署相关拆除工作。太平区政府组织
相关部门，制定专项拆除实施方案，但至今未采取任何强制拆除措施。截至目前，该企业（雨鹏牧业）拆除了3栋猪舍
2880平方米，均为该企业主动拆除，并非区政府强行拆除。“1万多头猪没有安置”不属实。经现场核实，该企业原存栏
生猪数量1万余头，现存栏7800余头。其中育肥猪1600余头、仔猪6200余头。太平区政府积极与双汇公司沟通联系，
双汇公司承诺，根据生猪收购标准，按照当前市场最高价格不限量收购。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向双汇公司出售育肥猪
2200余头。针对企业现存仔猪，区政府承诺与双汇公司继续沟通协调，保障企业现存仔猪达到出栏标准时，继续由双
汇公司进行收购，直至现存栏生猪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全部处理完毕，将企业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二、针对“举报人称自己的承包合同显示为荒地而非林地”问题，经核查认定为不属实。
依据市森林公安局于2017年11月10日对此案的《起诉意见书》（阜森公(刑)诉字〔2017〕34号）：认为企业法人在未

办理林地征占用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阜新市太平区水泉镇塔子沟村自己承包的林地内建猪舍、办公楼等建筑，侵占林
地面积116.16亩，并造成林地毁坏，企业法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涉嫌非法占用农用
地罪。该《起诉意见书》中已明确认定其承包的“荒山”为林地。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已将该处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清理完
毕，并将此处设立围挡。

一、第三方检测公司监测结果显示该区
域无组织排放废气达标；

二、相关部门对该地区的经营业户进行
入户宣传，要求各商家停止占道摆放经营、占
道维修等违法经营行为，并落实门前“三包”
责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三、对异地经营的 1 户经营单位及无照
经营的10户经营单位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并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立即停业，限期办理相
关手续。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委托沈阳运为
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1月12日制定了垃
圾清淘施工计划，并已进场清理鱼塘内垃圾
杂物，将于12月5日前完成清理。

一、相关部门对历史上的私采行为已经
进行了处罚。下一步，将加强对该区域采矿
行为的监管力度，防范私挖滥采行为；加强海
域巡查，严厉打击非法围填海行为。

二、责成企业立即开展回顾性环境影响
评价，据评价结论，进一步落实完善相关治理
措施。下一步，将对该企业加强监管，确保企
业依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进行生产，确保相关除尘抑尘措施落实到位，
尽可能减少粉尘排放，进一步督促企业依法
依规生产，及时反映群众诉求，维护群众正当
合法权益。

无

在现场调查过程中，街道已经组织后石
村 2 号矿坑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垃圾开始分
拣，并运至新区垃圾焚烧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下一步：一、1号矿坑在渤海大道项目完
工后，由交通局负责将项目临时占用的混凝
土搅拌站拆除，并恢复绿植。

二、2 号矿坑由大魏家街道后石村按照
新区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方案进行整改，
确保 2019 年 6 月完成整改工作，同年年底完
成绿化。

三、3 号矿坑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继
续推进新区建筑垃圾临时排放场配套工程，
2019年上半年完成进场道路设计及工程招投
标工作，配套工程完成后有序开展回填修复
工作，满足修复条件后，进行覆土绿化，实现
生态修复。

无

无

无

已办结

本钢拟对占用青石岭村的 9.78 公顷区
域进行环境治理，计划2019年5月开始实施，
2020年末完成治理工作。

无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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